[bookmark: _Toc1597343718][bookmark: _Toc893596384][bookmark: _Toc1950292410]创投机构支持行动服务流程

[bookmark: _Toc387013121][bookmark: _Toc1863121162][bookmark: _Toc1327454171]一、政策内容
对投资南山区企业6家及以上的创投机构，纳入南山战新投种子、天使基金的联动跟投机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跟投。
[bookmark: _Toc610168271]二、资助标准
[bookmark: _Toc1414054742][bookmark: _Toc137576503][bookmark: _Toc1053870763]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跟投。
三、设定依据
[bookmark: _Toc1044707720][bookmark: _Toc1983346347][bookmark: _Toc68272211]《南山区支持创新创业“六个一”行动方案》。
[bookmark: _Toc421035882][bookmark: _Toc371587694][bookmark: _Toc188215062]四、申报对象和条件
[bookmark: _Toc941583394][bookmark: _Toc1061552983][bookmark: _Toc1325186406]（一）申报主体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二）申报主体及其关联基金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记或基金备案；
（三）申报主体或其关联基金在南山区合法经营且在2024年投资南山区非上市公司达到6家及以上。投资时间以投资款汇款时间为准；
（四）被依法依规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失信惩戒措施清单的机构不予受理。
[bookmark: _Toc1830749162][bookmark: _Toc956255251][bookmark: _Toc1355614115]五、办理流程
（一）创投机构资格认定
1.申报主体登陆“i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https://www.inanshan.org.cn/），网上提交项目申报材料；
2.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受理申请，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性审核，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南山战新投公司共同复审项目申报材料；
（二）创投机构推荐跟投项目
3.经复核通过后，申报主体可在i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优质项目招募（创投机构推荐）”填写项目信息，由产业部门根据产业领域受理及初筛，报区联席会议讨论决策确定项目清单；
4.立项环节：对经认定的项目，简化立项程序，南山战新投公司根据区联席会议纪要确定的项目清单直接视同完成立项手续；
5.尽调环节：区属国有企业、区产业部门联合尽调；
6.投决环节：区财政局（国资局）、区属国有企业、区产业部门共同参与投决，并按各自职责签订投资协议、产业合作协议等文件后实现交割，后续联合完成投后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677115151][bookmark: _Toc1541738622][bookmark: _Toc1481677326]六、申请材料
（一）申报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原件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管理人登记公示信息[中基协官网公示信息（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四）项目投资证明[包括：1.投资项目明细表（加盖申报主体公章）；2.投资协议；3.打款银行回单；4.被投企业营业执照（加盖企业公章）]。
注：本项目无需提交纸质件。
七、附则
本服务流程由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南山战新投公司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联系方式：南山战新投公司0755-86547592；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上市办0755-8816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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